TAA影音卡拉OK大展2009 邀展辦法

-TAA A/V KARAOKE EXPO. 2009-

1、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2、 宗旨：提倡休閒音樂生活，培養全民的歌唱愛樂文化，啟發音響心靈饗宴，拓展業者國內外市場。

三、展出時間：12月18~22日共五天，每日10:00~19:00

廠商進場—12/17 12:00~24:00止，依照大會排序進場。

　　　

廠商退場—12/22 19:00~12/23 12:00前需完成退場，依照大會排序退場。

四、展出地點：王朝大酒店（原環亞）台北市敦化北路100號
五、展出內容：國內外影音KARAOKE音響製品，HI-END HI-FI音響，家庭劇院及元附件產品、軟體產品、專業刊物。（經營代理者應提出國內外生產商正式授權代理之證明文件，嚴禁仿冒品和非授權代理商品參展，如有違反者，除依本辦法十三、共同遵守事項和十四、罰則處理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首創特別企劃：卡拉ＯＫ主題區- 全球卡拉ＯＫ領導品牌一次到位

六、場地規劃：視報名情況將另行規範（卡拉OK及家庭劇院為一區，其餘合併為一區）。

七、參展資格：凡與展出內容相關產品廠商皆可參加。

八、參展費用：

1、 參展費用參照下列房間價格表(PS.樓層分佈於2樓、5~6樓)。

	V級房
	坪數
	價格

	VIP１
	３０
	220,000

	VIP２
	４４
	300,000

	VIP３
	２２
	200,000

	VIP４
	２２
	200,000

	VIP５
	３３
	250,000

	VIP６
	１４
	170,000

	VIP７～VIP１０
	１７
	170,000


Ａ級房每間（約17坪）90,000元。

Ｂ級房每間（約12坪）70,000元。

Ｃ級房每間（約12坪有隔間或約11坪無隔間）50,000元。

Ｄ級房每間（約10坪）40,000元。

Ｅ級房每間（約9坪）35,000元。
2、 為鼓勵會員參與，凡參加第十八屆圓山音響展之會員，於9/30前完成報名，可享九折優待。

3、 攤位費一律開立10/31支票(抬頭請開立: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九、保證金：

1、 不論房別每間一律繳納30,000元(開立12月31日支票)。

2、 參展廠商如有損壞飯店房間內設施及公物須恢復其原狀之賠償，或未照規定於限期內退場應補繳之租金，或因違反參展規定應繳之罰款等均由該保證金中扣付，俟展覽結束完全辦妥清理後，多退少補。

3、 對無負擔賠償及違規罰款等者，一律於展覽結束後將原保證金支票蓋作廢章無息退還。

十、報名日期：

自寄發資料起至10月10日止(如登記額滿時則提前截止)逾期報名者順延抽

籤。

十一、選位：

1、 於參展廠商協調會中辦理，時間：10月28日下午1時30分，地點：王朝大酒店（原環亞）台北市敦化北路100號。

2、 以會員、準會員、非會員之順序進行。（同金額者現場抽籤決定優先順序）

3、 逾期報名者順延抽籤。

4、 報名攤位超出實際房間數時，應接受籌委會之協調處理。

5、 2樓展區選位由主辦單位依參展報名內容決定。
十二、保險：

由籌委會辦理展覽全場之防火險，另廠商如需再辦理保險則需自行辦理。

十三、共同遵守事項：

1、 為維護展覽水準及本會形象，參展廠商應共同遵守籌委會所訂之

各項規定，如有違規者，大會依所訂下列罰則議處。

2、 所登記之房間，不得私下轉讓使用，房間內禁（標）設非參展廠

商名稱。

3、 禁止展示非本公司代理之產品，原代理商出具同意書者不在此

限，唯僅以搭配展出以一套為限及放置該產品型錄及說明書。

4、 軟體業者不得陳列非軟體產品，如需使用硬體（僅一套為限）用

以加強其宣傳者，應於報名登記時作專案申請同意。

5、 雜誌社不得陳列雜誌以外任何商品(屬贈品者除外)。

6、 現場准許接受消費者訂貨外，禁止當場提貨（展示品及維修品每

日展畢前一小時向大會提出進（出）貨申請）以維安全(音響配件、軟體業者不在此限)。★需出貨時可於收場一小時前,備提貨單逕向出口保全人員登記始可出貨。

7、 房門門板外面及門框內外、房外看板上、以及走道兩邊牆壁上等
處（除大會製式告示牌所標示可予許張貼的範圍內）均禁止張貼任何宣傳之標語、廣告、有關文字、標誌、圖案等，房間內非自身代理產品禁張貼文宣。
8、 房間外走道上及飯店門口均禁止散發文宣及任何宣傳活動，僅限
於房間內作業以維形象。
9、 參展之各種商品應於報名時填明係進口代理或自有，如發生權益

爭議時，參展廠商自負法律責任。

10、 禁止展售水貨、非法商品及播放未經授權之軟體，如有觸法則由

參展廠商自負法律責任。

11、 放音試聽應自行控制音量於八十五分貝以下，以免干擾鄰房，以

重公德，如大會人員位房門門口一公尺外測試超過八十五分貝（含）時將依本辦法處理。

12、 宣傳及促銷，不得用任何方式加以影射、描繪、批評乃至公開攻

擊其他品牌，以維展覽水準及商業道德。

13、 參展廠商工作人員服務證不得擅自轉借或未配戴證件。

14、 參展廠商應同心同力和睦相處，若有爭議時應服從大會的展安組

協調，不可有言行粗暴或不服糾正的行為。

15、 全館室內禁菸和嚼食檳榔。

十四、罰則：

1、 違反上述共同遵守事項第2或15條規定者，處予所繳保證金全

部沒收並中止其展出至大展結束後始准撤離會場。

2、 違反上述共同遵守事項第3條至第14條規定中之任何一條者，

第一次處以按保證金一成之罰款（罰款由保證金中扣繳），第二次處以按保證金三成之罰款，第三次處以立即中止其展出至大展結束後始准撤離會場，並沒收保證金及取消下屆參展資格（罰金以每個房間為計算基準）。

3、 籌備委員應以身作則遵守參展一切規定，如有違規，除應接受上

述有關處分外，並不得擔任下屆籌備委員。

十五、辦法處理：

本辦法已委請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法律顧問見證。

十六、其他：

1、 本邀展辦法經籌委會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公佈之，請不定期與大會秘書處人員保持連絡或上網查詢。

2、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所訂定本件內各項音響大展邀展辦法條例及籌備委員的決議並無異議絕對遵守，如有違反遭受處份時放棄先訴抗辯權。

3、 報名截止日前提出退展可以總繳費之九折退費，報名截止日後至

抽籤選位前僅退款總繳費七折，抽籤選位後則不予退費。

4、 因不可抗拒事由而無法如期展出 (例SARS) 得順延展覽不另退費。

參展廠商報名登記表
報名編號: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簡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中英文及職稱)
實際經營人：
(中英文及職稱)

公司地址：中文

　　　　　英文

聯絡地址：


參展承辦人: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ＦＡＸ：
展覽會場負責人：職稱：　　　　　 姓名：
經營區別：□代理商 □製造廠 □軟體商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展出商品：□進口品牌 □自有品牌 □進口兼營自有。

參展區域：□卡拉ＯＫ，家庭劇院區　□音響及其它區
共需展房：

Ａ級房____間 Ｂ級房____間 Ｃ級____間 Ｄ級____ Ｅ級房____間

二樓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部份請用打字機繕打，勿用手書寫。

遵守參展有關規定同意書
本公司參加TAA影音卡拉OK大展2009，絕對遵守音響展籌備委員會所訂定之邀展辦法內列舉之一切規定，如有違反者，願接受其處分，絕無異議；如有違規並遭受處份時，自願放棄先訴抗辯權，特立本同意書為證。


此　　　　致

音響大展籌備委員會

立同意書公司行號: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經辦人姓名:　　　　　　　　　　　　　　　　　　　　　　　　　　(蓋章)

公司地址:

網址： 
E-Mail： 
ＴＥＬ:　　　　　　　　行動電話：　　　　　　　　ＦＡ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展商品類別登記表
(請順序填寫參展商品中英文名稱，若篇幅不足可另加紙填寫浮貼)

	商品名稱
	廠牌
	製造國家
	註冊國家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填表以打字為佳。展出商品種類欄，其主要用為音展特刊之刊載。
空間格式僅能容納中文字，經分類計有下列項，因此請參考下列書寫格式：
空間有限，務必慎選項目可由類同者選出較適當者填入，希望藉由統一之名稱使消費者一目瞭。

軟體類：ＬＰ、ＣＤ、ＤＶＤ(Audio/Video)、ＳＡＣＤ、ＸＲＣＤ等或其他。

訊源類：調諧器、CD唱機、錄音座、LP唱盤、唱頭等或其他。

工作類：組合音響、分體音響器材、前級擴大器、後級擴大器、綜合擴大機、

　　　AV擴大機、唱頭放大器、數位類比轉換器、ＤＡＣ、等化器等或其他。

展示類：揚聲器、耳機等或其他。

其他類：分配器、線材、電源供應設備等或其他元附件產品。

附註：１未填列之商品種類禁止展出，否則以違規論。

　　　２如有爭議性之商品須經籌委會裁決始能展出，裁決後不得異議。

　　　３如有填列資料不實之處，則自行負責一切法律責任。

公司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經辦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展新產品調查表
	公司名稱
	

	新

產

品
	中文名稱：
	功能及特點
	適用對象

	
	
	
	

	新

產

品
	英文名稱：
	功能及特點
	適用對象

	
	
	
	

	新

產

品
	中文名稱：
	功能及特點
	適用對象

	
	
	
	

	新

產

品
	英文名稱：
	功能及特點
	適用對象

	
	
	
	


＊英文部份請用打字機繕打,勿用手書寫

註：１煩請填寫清楚，以供本會對新聞媒體宣傳之參考。

　　２新產品如項目繁多，請自行添印加填浮貼。

參展繳費通知單


	名稱
	金額
	繳款明細
	收款證明

	參

展

費

用
	共登記(　　　間)房間

 eq \o\ad(\s\up 17(合計),金額)：　　　　　元整
	　　　銀行　　　分行
第　　　　　　　　號


支(本)票號碼:

支(本)票日期:

　　　年　　月　　日
	左列款項（支票）如數收訖無訛，俟參展資格審查通過後另由本會填寄正式收據，本繳費通知單則自動作廢。

財務組

收款人

　　　年　　月　　日

	參

展

保

證

金
	共登記(　　　間)房間

 eq \o\ad(\s\up 17(合計),金額)：　　　　　元整
	　　　銀行　　　分行
第　　　　　　　　號


支(本)票號碼:


支(本)票日期:

　　　年　　月　　日
	左列款項(支票)於展覽結束後如無違規等情事將加蓋作廢章後寄還。

財務組

收款人

　　　年　　月　　日


一) 9/30前完成報名，始享回饋金抵用優惠，如於展前加入本會並通過審核為準會員者即按會員資格收費。

二)攤位費一律開立10月31日支票(抬頭請開立：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

三)保證金：不論房別每間一律繳納30,000元(開立12月31日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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